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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立法會李良汪議員書面質詢的答覆

遵照行政長官的指示，經徵詢市政署的意見，本人對立法會 2024
年 10 月 28 日第 1086/E833/VII/GPAL/2024 號公函轉來李良汪議員於

2024 年 10 月 18 日提出，行政長官辦公室於 2024 年 10 月 29 日收到

之書面質詢，回覆如下：

特區政府關注殘疾人士的需要，從不同方面推動無障礙環境的建

設。

現時，特區政府訂定的《澳門特區無障礙通用設計建築指引》（下

稱：《指引》）已列入公共工程的設計要求，公共部門在新建或改建的

公共建築及公共道路工程，已全面落實《指引》的內容。在私人工程

審批方面，工務部門一直以來都要求有關工程計劃須符合第 9/83/M
號法律《建築障碍的消除》的規定；至於上述《指引》，現階段對一

般私人工程屬自願遵守性質。然而，特區政府近年已就附設商場及娛

樂設施的大型工程項目，向企業提出及鼓勵其按《指引》內的無障礙

要求進行設計，均獲積極配合落實。在各公共部門及業界的努力下，

各類具條件的公共建築和私人工程亦陸續按照《指引》增設及完善無

障礙設施，當中包括對外接待環境、公共道路、休憩設施、公共洗手

間、商場及娛樂設施等。未來，特區政府會繼續透過不同方面，推動

本澳無障礙環境的建設。

市政署在具條件的公共道路設置引路徑，以回應視障人士的出行

訴求。對於安裝引導扶手，以及在牆壁安裝協助視障人士出行設施之

建議，由於涉及行人路面的闊度、私人建築物的共同部分等客觀環境

因素，市政署將會探討加設無障礙設施的可行性。另一方面，市政署

已完成《澳門無障礙出行優化規劃研究》的判給程序，相關研究工作

已開展。現階段正在對本澳的無障礙出行進行現況調查，以便合理規



2
社 會 工 作 局  格 式 六 （ 電 子 版 本 ）

I A S  –  M o d .  6  ( V e r s ã o  E l e c t r ó n i c a )
A 4  規 格 印 件  2 0 2 1 年 9 月

F o r m a t o  A 4  I m p .  S e t e m b r o .  2 0 2 1

劃主要的無障礙出行動線、引路徑及相關路網的通達性。

為支援和了解殘疾人士對無障礙環境建設的情況，特區政府於

2024 年初以試驗形式推出為期一年的“無障礙輔助主任先導計劃”，

讓場所能為殘疾人士提供良好的接待及指引，支持殘疾人士能獨立和

自主地使用公共部門提供的服務，並為私營機構提供良好示範。此外，

特區政府透過媒體和學校以多元的方式進行宣傳，提升居民對殘疾人

士的認識和理解，並為公共部門、公共事業機構、私人機構等舉辦不

同類型的培訓，加強有關機構前線人員接待殘疾人士的能力。

未來，特區政府將繼續聯同社會各界，協力為殘疾人士及其他有

需要的居民提供更多的支持，共同締造一個以平等權利、共融為本的

社會。

最後，特區政府感謝李良汪議員對有關事宜的關心和建議。

社會工作局局長

韓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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